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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六之一 

財團法人○○縣私立○○教養院（全銜） 

申請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年度補助教養機構服務費  申請名冊 

流

水

號 

類別 

職稱 

姓名 
專職或

兼職 

專業證照

名稱 

最高或相關 

專業學歷（學

校/系所） 

相關專業經歷 訓練(應附時數證明文件) 

到職日
每月

薪資

勞保月

投保薪

資 

健保投保

金額/月

勞退提繳

工資/月

最近異

動日期 

自籌金

額/月 

申請金

額/月 

申請

月數 
申請金額 備註 

身份別 補助別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單位/職稱/期

間) 
時數 受訓期間 班  別 主辦單位

1 
一、社會工作

人員 
    

  
                    

    

        

 

  

2 二、護理人員     
  

                   
    

        
 

  

3 
三、教保員或

訓練員 
    

  

                    

    

        

 

 
 

4 
四、生活服務

員 
    

  
                    

    
        

 

  

5 五、行政人員     
  

                    
    

        
 

  

6 
六、相關專業

人員 
    

  
                    

    

        

 

  

合  計           0   

 

申請單位承辦人：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填表說明： 

1.「流水號」，請依序編碼。同一申請職缺因年中出缺而採銜接遞補者，該申請職缺之流水號請以「X-1」、「X-2」表達（如 6-1、6-2），以免人數重複計算。 

2.「身份別」，請依「身心障礙福利機構設施及人員配置標準」第 6條所定工作人員分類填列。資格不符配置標準規定者，不予補助，請勿填列。 

3.「補助別」，請依補助項目及基準所列「甲」至「戊」各類標準填列。 

4.各類人員「職稱」應與「類別/身份別」及該員於機構內實際工作內容相符，不符者視同「申請補助資料不實」，依補助作業要點獎懲相關規定，補助款應予繳還，2年內不再給予補助。 

5.兼職人員僅補助「醫事人員」。「相關專業人員」僅補助具有專業證照之營養師、職能治療師、物理治療師、醫師、諮商心理師、臨床心理師及其他經本署認列補助對象之專業人員。 

6.「相關專業經歷」，需採計相關工作經歷者，僅認列社會福利機關（構）服務經驗，該經驗請依格式詳列單位、職稱、期間，其他非社會福利機關（構）工作經歷請勿填列。 

7.申請補助人員除應符合配置標準對該職缺（職稱）所定專業資格外，申請資料有關專業資格證明文件之提供，以符合所報類別（甲類～戊類）為原則，例如申報甲類者，若已提供專業證照，即不需再附畢

業證書或相關工作經驗證明、專業訓練累計時數證明。申請丙類已附大專畢業證書者，亦不需再附相關工作經驗證明、專業訓練累計時數證明。 

8.申請補助人員如為照顧具嚴重行為問題個案者，請於「每月申請金額」欄加計「加強照顧服務費」每月補助金額。 

9.本表請統一以 A3 格式造冊，並逐級核章。 

10.勞保投保薪資、健保投保金額及勞退提繳工資及最近異動日期主管機關應負審核責任，原始資料審核後留存縣市政府以備本署查詢。 

 


